
佛冈县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补贴
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持续深化殡葬改革工作，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模式，节约土地资源、守护县域生态环境，积极倡导文明节俭、绿色低碳的殡葬新风，切实减轻群众丧葬事务经济负担，规范骨灰生态安葬管理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方案适用于具有佛冈县户籍人员、县域内无人认领逝者，在佛冈县行政区域内指定公墓生态安葬区域，选择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逝者家属或丧事承办人。
第三条 术语定义
骨灰树葬：将逝者骨灰深埋于指定生态安葬区域纪念树下，不修建墓穴、不竖立墓碑、不做地面硬化处理，不设置硬质标识，可按规范设置小型纪念标识的节地安葬方式。
骨灰花葬：将逝者骨灰统一安置于规划花坛、花池内，不设立独立墓位，可按规范设置小型纪念标识的生态安葬方式。
骨灰草坪葬：将逝者骨灰浅埋于规划草坪区域，实行统一绿化覆盖，不修建坟头、不竖立墓碑，可按规范设置小型纪念标识的节地安葬方式。
第四条 职责分工
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方案主管部门，负责政策落地实施、申请资格审核、补贴资金拨付等工作；佛冈县财政局负责做好补贴资金统筹保障、使用监管工作；辖区殡葬服务机构依规提供生态安葬服务，如实出具相关安葬证明。
第二章 补贴标准
第五条 补贴标准
对符合本方案规定条件，选择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的，按每具骨灰一次性补贴1000元标准执行，三类生态安葬方式统一适用该补贴标准。
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
第六条 受理部门
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的逝者家属或丧事承办人，可直接向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生态安葬补贴申请。
第七条 申请材料
《佛冈县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补贴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；
逝者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申请人（逝者家属或丧事承办人）身份证、银行卡复印件；
殡葬服务机构出具的节地生态安葬佐证材料。
第四章 监督管理
第八条 资金监管
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补贴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管理，实行专项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严格规范资金使用流程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。
第九条 日常监管
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常态化开展生态安葬现场巡查、事后复核工作，严禁假借生态安葬名义违规占地、私建墓位、立碑硬化等违规行为。各殡葬服务机构须严格遵照生态安葬操作规程开展服务，如实出具安葬证明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第十条 责任追究
对通过虚报信息、隐瞒情况、伪造材料等方式骗取补贴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全额追回已发放补贴资金，并依法依规处理。
第十一条 档案管理
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各殡葬服务机构须对补贴申请表、审核资料、资金拨付凭证等相关材料统一整理归档，实行专册登记、分类管理，按照规定长期留存保管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政策解释
本实施方案由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施行时间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期满后结合我县殡葬工作实际情况，适时修订完善。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
佛冈县骨灰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补贴申请表
	申请人填写有关资料
	
逝者姓名：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籍贯：        
户 籍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逝者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逝世日期：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逝者拟安葬墓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墓。

	
	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与逝者关系：               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户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  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资料信息真实,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相关部门审批意见
	受理单位（公墓）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日

	
	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意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由佛冈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受理申请的单位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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